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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犯罪行為除外危險之解釋與最大善意原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一○一年度保險字第一一八號民事判決 
 
編目：保險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24期，頁37~45 

作者 葉啟洲副教授 

關鍵詞 除外危險、最大善意原則、混合契約。 

摘要 

保險法第109條第3項及本件兩造間人壽保險主約部分雖沒有「犯罪致死

或傷殘」之除外危險約定，然本件被保險人所發生係殘廢事故，非死亡

事故，其所涉及者，乃壽險主約中關於殘廢保險金給付，此仍為傷害保

險之性質，故該主約之殘廢給付及傷害保險附約之殘廢、住院給付，均

得適用保險法第133條及保險約款關於「犯罪行為所致傷害、殘廢」之

除外條款。 

而本件被保險人逃逸時從陽台墜落，其墜落受傷造成殘廢結果，與其強

制性交（未遂）及侵入住宅之故意犯罪行為密切接近且有相當因果關

係，自應認已符合上述除外危險之規定與約定，保險人不負保險給付之

責。本件判決駁回被保險人之請求之結論，應值贊同。 

案件事實 

原告侵入他人住宅並意圖性侵居住其內之女房客，惟被害

人乘機逃脫向房東求救，原告眼見其犯行無法得逞，乃放

棄其犯罪行為，逃逸時不慎自三樓陽台墜落，致脊髓損傷

合併下肢無力、胸部挫傷合併左側氣血胸…，經醫師檢查

後認定四肢機能完全喪失，目前終日臥病在床，生活起居

均仰賴他人協助處理。 

原告向被告保險公司申請給付醫療保險金，先遭被告以本

件損害係原告故意行為所致而拒絕給付，嗣原告透過財團

法人金融消費評議中心向被告提出申訴，被告改稱本件損

害係犯罪行為所致，依保險契約之除外條款，拒絕給付醫

療保險金，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醫療保險金。

重點整理 

本案爭點 

一、被保險人為逃離犯罪現場摔傷之行為，是否構成保險

法第29條第2項之「故意行為」？ 

二、被保險人上述行為，是否符合「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

越獄致死或殘廢」及「被保險人犯罪行為」等除外條

款之約定？ 

三、在保險契約之最大善意原則之下，應如何解釋「犯罪

行為」此一除外危險，始符合保險之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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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理由 

一、人壽保險契約（主約）約定之不保事項包括「被保險

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系爭傷害

保險與健康保險契約（附約）約定之不保事項則包括

「被保險人直接因下列事由致成死亡或殘廢：被保險

人犯罪行為」在內。 

原告侵入陽台之始，即屬對於他人居住安寧法益之侵

害，且此項繼續犯之法益繼續侵害，乃必須至行為人

完全退出住宅後，居住安寧法益之侵害始為終止，犯

罪行為才能認屬終了，而非得以行為人內心決定終止

一部犯罪行為之繼續，即可認為其犯罪行為已經終

了。 

從而原告雖主張當時原告已經放棄繼續實施犯罪行

為、犯罪行為已經終了等語，顯非有理，被告主張被

保險人符合「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

廢」、「被保險人犯罪行為」之除外條款，即屬有據。

二、保險契約，乃最大之善意契約，為避免道德危險之發

生，凡契約之訂立及保險事故之發生，解釋保險契約

文字，應本於善意精神之本旨，以資決定保險人是否

得以拒卻責任或解除契約，否則使得保險分攤風險之

精神喪失；而犯罪行為本來即為法律所禁止之行為，

本質上即與保險契約為最大善意契約之本旨相違背。

在解釋本件保險契約所約定之「犯罪」、「犯罪行為」

等語，既然於簽訂時雙方並以「犯罪構成要件該當行

為」為限，則當認為與「犯罪」、「犯罪行為」密切

接近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範圍均屬之，自難認需在

解釋上須以「犯罪構成要件該當行為」為限，否則豈

非將保險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該當行為」外之保障措

施，顯非該保險約款之解釋目的，是被告答辯主張：

原告誤解保險法及系爭除外條款之本旨，企以導向單

純討論犯罪成立與否之爭議，屬於誤導等語，乃非無

據。 

重點整理 

解評 

一、被保險人為逃離犯罪現場摔傷之行為，是否構成保險

法第29條第2項之「故意行為」？ 

(一)保險法第29條第2項但書明文排除者係主觀除外危

險，即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故意使保險事故發生者，

因顯然違反保險契約之最大善意原則與互助精

神，故排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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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二)關於保險法第29條之「故意行為」： 

通說與實務上採與民、刑法上相同之解釋，包括直

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在內。但均須行為人對「行為結

果」之認識在內；若僅就「行為」有故意，而對於

結果並無故意時，仍非保險法所稱之故意。 

(三)本件： 

被保險人於逃逸時不慎自三樓陽台墜落，致其四肢

機能完全喪失之傷害。就此傷害結果，僅能認為被

保險人有過失或重大過失，尚難認為其對於此一重

傷害之結果有何故意可言。本件判決中未明確認定

其行為是否構成故意，亦未適用保險法上述關於故

意行為除外不保之規定，似可推認本件判決並未認

定被保險人之行為構成保險法之「故意」。 

二、被保險人上述行為，是否符合「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

越獄致死或殘廢」及「被保險人直接因犯罪行為致死

或殘廢」等除外條款之約定？ 

(一)人壽保險中之「犯罪處死、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

廢」： 

1.犯罪處死、拒捕或越獄致死： 

「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為

保險法第109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法定除外危

險，立法精神在於避免保險制度成為獎賞犯罪、

激勵拒捕或越獄的誘因。 

本件被保險人並未死亡，就狹義的人壽保險觀

察，並未發生保險事故，不生是否為「犯罪處死

或拒捕或越獄致死」之問題。 

2.拒捕或越獄致殘廢： 

本件人壽保險（主約）之條款中，尚約定將「拒

捕或越獄致殘廢」列為除外不保之危險，與保險

法第109第3項規定略有不同。原因係我國人壽保

險經常同時有「殘廢保險金」之約定。此種保險

商品實質上已屬人壽保險與健康保險或傷害保

險之混合契約。 

本件被保險人逃離現場過程中摔傷而殘廢，依本

件具體情形觀之，亦非受他人追捕，難以認為係

屬「拒捕或越獄致殘廢」。 

3.犯罪致死或殘廢： 

保險法第109條第3項或系爭人壽保險主約並未

規定此除外危險，故本案中似無檢討之必要。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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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如此，本件判決認為被保險人符合本件主約約定

之「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之除外條

款，其見解似有誤會。 

(二)傷害、醫療保險中之「犯罪致死或殘廢」： 

1.條款與立法背景： 

本件傷害及醫療保險中，則另有「被保險人直接

因犯罪行為致死或殘廢」之除外條款。而保險法

第133條亦有相似規定，本條與保險法第109條第

3項的「犯罪處死」並不相同。 

保險法第133條係於1963年修正時所增訂，立法

理由為：「為保障生命安全、維護社會安寧及善

良風俗，對於故意自殺或犯罪行為所致之傷害

等，既出於故意，而非意料外之事故，應不予享

受保險之利益，是為本條之增訂。」 

2.「犯罪行為」之意義： 

是否限於法律明定有科以刑罰行為為限？ 

(1)實務：看法並不一致，有寬認不限定必與刑法

上之犯罪構成要件完全相符，僅被保險人有犯

罪意圖，行為具有社會非難性即應包括之；亦

有從嚴解釋認為須以法律明定有科以刑罰之

行為始足當之。 

(2)學說：有主張將「犯罪行為」列為除外危險，

有文義不當與免責要件不明確之缺點。保險法

著重行為人因其不法行為導致保險事故發生

以及該行為對社會公序良俗所造成之危害，與

刑法概念不同，不宜使用「犯罪」之用語。且

犯罪態樣繁多，若均任由保險人主張免責，可

能流於浮濫。 

解釋上應限於「故意之不法行為」、「該行為

有致死或致傷之高度可能性」及「該行為與被

保險人之死亡或傷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

得容許保險人不負保險責任。 

三、在最大善意原則之下，應如何解釋「犯罪行為」有關

之除外條款？ 

(一)狹義人壽保險部分： 

保險法未將「犯罪致死或殘廢」定為人壽保險的

除外危險，則是否意味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因犯罪

行為所致之死亡或殘廢均應負保險責任？ 

1.學說：有認為，從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善良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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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及避免保險制度遭濫用成為犯罪後盾之角度來

看，固應採否定立場。然應儘速透過修法達成，

在現行保險法第109條第3項之規定下，仍應採肯

定解釋。 

2.本文：保險法第109條第3項未將「犯罪致死」列

入除外危險，則不宜擴大解釋，但在維護保險

之最大善意原則與公序良俗考量下，似宜容許

於人壽保險契約內約定將「犯罪致死」列為約

定除外危險，以免保險制度遭濫用。 

而若有「犯罪致死」之約定時，應考量保險制

度與刑法目的之差異，使「犯罪」之解釋包括

「被保險人出於故意且構成要件該當、違法（但

無須有責）之行為，以及與該犯罪密切接近而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範圍」在內。 

3.本件：本件判決考量保險契約為最大善意契

約，並避免道德危險發生，將本保險契約內之

「犯罪」、「犯罪行為」等包括與「犯罪行為」

密切接近而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範圍均屬之，

應值贊同。 

(二)傷害保險及人壽保險契約之殘廢給付部分： 

保險法第133條之「犯罪致傷殘或死亡」為傷害保

險之法定除外危險。而保險實務上之人壽保險主

約，經常在死亡給付外同時約定殘廢保險金，進而

形成人壽保險與傷害保險之混合契約。此種混合契

約之殘廢給付仍具有傷害保險之性質，本文認為仍

有保險法第133條適用。蓋保險法第133條係為使保

險制度與公序良俗及最大善意原則相契合，規範性

質應解為絕對強行規定；為貫徹其立法意旨，自應

適用於典型之傷害保險及混合傷害保險之其他險

種。 

而本件附約中之傷害保險本即有保險法第133條適

用，殆無疑問。 

四、結論： 

保險法第109條第3項及本件兩造間人壽保險主約部分

雖沒有「犯罪致死或傷殘」之除外危險約定，然本件

被保險人所發生係殘廢事故，非死亡事故，其所涉及

者，乃壽險主約中關於殘廢保險金給付，此仍為傷害

保險之性質，故該主約之殘廢給付及傷害保險附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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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殘廢、住院給付，均得適用保險法第133條及保險約款

關於「犯罪行為所致傷害、殘廢」之除外條款。 

而本件被保險人逃逸時從陽台墜落，其墜落受傷造成

殘廢結果，與其強制性交（未遂）及侵入住宅之故意

犯罪行為密切接近且有相當因果關係，自應認已符合

上述除外危險之規定與約定，保險人不負保險給付之

責。本件判決駁回被保險人之請求之結論，應值贊同。

考題趨勢 

一、保險契約中「犯罪行為」之解釋，是否限於法律明定有科以刑罰之

行為為限？實務、學說意見為何？ 

二、保險法未將「犯罪致死或殘廢」定為人壽保險的除外危險，則是否

意味保險人對被保險人因犯罪行為所致之死亡或殘廢均應負保險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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